
抵 押 协 议 书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合同签约地：北京
甲方：

乙方：

抵押方：

甲方、乙方、抵押方经平等、友好协商，就抵押方为甲方代理乙方进口业务提供担保一事达成如下一致协议：

1、 抵押方愿意以其拥有的财产为甲方代理乙方进口业务提供担保，其
资产以                  评估有限公司，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评字                    号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产的评估报告”为准。甲方根据上述资产值给予适当的信用证开证额度。
二、抵押方将上述评估报告中所指的                   房产（明细见抵押物清单），抵押与甲方，并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。
三、抵押方同意以上述房权证、土地证以及二者相应权属为甲、乙双方进出口代理业务提供全额的无条件的担保。抵押方保证上述抵押财产无任何法律瑕疵而影响甲方行驶抵押权，否则甲方有权追究担保方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抵押方担保事项仅限于以上评估报告中所列财产，不涉及担保方的其他资产。

五、担保的期限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六、担保金额为抵押物评估金额，共计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等值美金授信额度。
七、本协议为甲方、乙方代理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代理协议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其效力涵盖因该代理协议所产生的具体订单、协议及合约。
八、本协议书经叁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九、本协议一试叁份，叁方各执一份，叁份拥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十、本协议项下的争议由合同签约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抵押方


